2025年度述法报告
乌苏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副书记、局长  迟柏涛

根据工作要求，现述法如下：
一、履职情况
[bookmark: OLE_LINK2][bookmark: OLE_LINK1]（一）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贯彻情况。始终将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，通过局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、专题讲座、干部培训等多种形式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要求，今年以来参加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2次、亲自开展法治讲座2次、开展理论学习40余次。
（二）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履行情况。一是推动建立健全法治政府建设重要工作、重大问题研究解决机制。今年以来本人研究安排部署法治建设工作1次，向局党委汇报法治建设工作2次。二是督促全局工作人员依法履行各自职责。在日常工作中，依法依规推动应急领域的工作开展，全年未出现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。三是认真落实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。依法依规对案件进行审核，未经法制审核或审核未通过的，不得作出相应的行政决定。四是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对事故报告、行政处罚、行政许可及时在政府网站上予以公开，2025年共在政府网站上公开行政处罚案件5起、事故调查报告公示10起、事故核销公示2起、行政许可37项。五是全面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，加强法治宣传教育。充分利用“5·12”全国防灾减灾日、“安全生产月”“12·4”国家宪法日等时间节点，组织开展宣传活动30余场次，发放宣传资料3万余份，悬挂横幅20余条。
（三）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与安全保障落实情况。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和维稳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，全力做好信访维稳工作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。2025年我局未接到信访举报案件，协调解决5起煤矿企业劳动纠纷，涉及企业员工90余人。
（四）法治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。一是优化审批流程，提高服务“力度”。坚持将简政放权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环节，我局所承担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行政许可和烟花爆竹经营行政许可，统一行政审批流程、法定受理条件和办理标准，并向社会公示。二是建立许可业务到期提醒机制，对危化生产许可证、经营许可证即将过期的企业及时提醒。全年共下发提示函13家次，提醒到期换证危化经营企业8家。
（五）问题整改情况。市应急管理局扎实完成法治督察整改任务，推动法治建设再上新台阶。针对上年度自治区、地区、市法治督察反馈问题，高度重视，迅速行动，全面整改。制定了整改方案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对反馈问题进行逐一剖析，并制定详细整改措施。目前，各项整改任务已按期完成，法治建设水平得到显著提升。
二、存在的问题
（一）坚持法治学习工作还有不足。应急管理工作任务繁重、突发性强，日常业务推进、应急处置、专项检查等工作占用了工作人员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，导致法治学习时间难以得到刚性保障。集体学习时，部分人员常因紧急工作冲突无法全程参与，多以被动听学为主，缺乏主动思考和交流研讨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二）运用法治思维指导推动工作的水平还有待提高。对 “法治中国建设规划、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、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” 的学习缺乏持续性和深入性，多数停留在文件传达、会议学习的层面，没有结合应急管理领域的风险防控、隐患排查、执法监管等具体工作进行深度解读。
（三）普法队伍建设有待加强。当前我局普法工作人员多为兼职，缺乏专业的法律知识培训和系统的业务学习，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参差不齐。队伍中既精通应急管理业务，又熟练掌握法律法规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稀缺，部分工作人员对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不够准确，对普法工作的方式方法、重点内容把握不到位。同时，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培训体系，导致普法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专业能力难以提升，直接制约了普法工作的质量和整体水平。​
（四）普法宣传用力不够。在普法工作落实过程中，宣传重点存在偏差，过度侧重与应急管理直接相关的安全生产法、《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》等个性法律法规，对共性普法清单中的相关内容宣传力度不足，未能全面覆盖普法责任要求。
四、下一步工作
（一）加强法治教育，坚持打牢法治思想根基。强化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，始终把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，结合应急管理业务工作组织开展法治教育培训，扎实推进法治教育责任制，完善各项制度与方案，规范教育形式和内容，不断提升法治思维。
（二）强化落实，推动法治建设。积极带头落实“一规划两纲要”的总体要求，充分发挥法治建设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、导向和推动作用。树立重视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的用人导向，确保法治建设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，不断提升行政执法水平，协同推进法治政府、法治社会建设。
（三）加强队伍建设，提高普法能力水平。加强普法工作人员培训，定期组织开展法律知识、应急管理业务、新媒体技术等方面的培训，提高普法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。积极引进和培养复合型普法人才，充实普法工作队伍。
（四）着力加强普法宣传。全面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，制定普法清单，通过讲法、普法、以案释法，切实加强安全生产法制教育，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创新普法形式，广泛开展安全生产、防灾减灾知识宣传，为乌苏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安全法治保障。


